


民政事务

【城乡低保补助】 　 健全完善城市低保各项配

套制度ꎬ 截至 １２ 月ꎬ 全县城市低保保障 ２８ 户

２８ 人ꎬ 累计发放资金 １１􀆰 ５０ 万元ꎮ 健全低保对

象动态调整机制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全县有农村低

保 １２０５ 户 ３９２２ 人 (其中精准扶贫低保兜底一

批 ７２９ 户 ３０９０ 人)ꎮ 按照省、 州精准扶贫比对

和 “城乡低保专项治理普查清理” 工作要求ꎬ

每季度对农村低保进行清理ꎬ １—１０ 月ꎬ 清退

农村低保 ３２ 户 １４３ 人ꎬ 新增 ９５ 户 ３００ 人ꎮ 截

至 １０ 月 １ 日ꎬ 全县有农村低保 １２６３ 户 ４０６７ 人

(其中精准扶贫低保兜底一批 ７２５ 户 ３０８５ 人)ꎮ

其中ꎬ 低保兜底和残疾人低保 ３４７０ 人ꎬ 月人均

补助 ２６０ 元ꎻ 农村低保 ５７１ 人ꎬ 月人均补助 ２５０

元ꎮ 全年累计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１１４９􀆰 ５５ 万元ꎮ

【特困人员与特殊群体救助】 　 １—６ 月ꎬ 全县

有城市特困供养对象 １７９ 人ꎬ 每人每月补助 ７０２

元ꎻ 农村特困供养对象 ２４２ 人ꎬ 每人每月补助

５００ 元ꎮ 按照州局文件提高补贴标准ꎬ 截至年

底ꎬ 核有城市特困供养对象 １７０ 人ꎬ 每人每月

补助 ７６７ 元ꎻ 农村特困供养对象 ２４０ 人ꎬ 每人

每月补助 ５０７ 元ꎮ 全年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３０１􀆰 ０４ 万元ꎮ 全县有精减退职老职工 ７ 人ꎬ 全

年累计发放生活救助金 ３􀆰 ５６ 万元ꎮ

【残疾人救助保障】 　 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

系和服务体系建设ꎬ 应补尽补ꎬ 确保残疾人两

项补贴制度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ꎬ 形成

家庭善尽义务、 社会积极扶助、 政府积极保障

的责任共担格局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全县有 ５１２ 名

困难残疾人符合生活补贴条件ꎬ 按照省、 州精

准扶贫比对和 “城乡低保专项治理普查清理”

工作要求ꎬ 对全县城乡低保进行清理ꎮ 截至 １２

月ꎬ 符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条件的残疾人

５４６ 名ꎬ 按照每人每月 １００ 元的补贴标准ꎬ 全年

发放资金 ６３􀆰 ９６ 万元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全县符合

申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残疾人 ６６６ 人ꎮ

其中ꎬ 一级残疾 ２６５ 人ꎬ 月补助标准 ８０ 元ꎻ 二

级残疾 ４０１ 人ꎬ 月补助标准 ５０ 元ꎮ 因重度残疾

人实施动态管理ꎬ 截至 １２ 月ꎬ 符合申领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 ６４６ 人ꎬ 其中一级残疾 ２５７

人、 二级残疾 ３８９ 人ꎬ 全年发放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 ４８􀆰 ７６ 万元ꎮ

【困难儿童救助】 　 截至 １２ 月ꎬ 全县有孤儿 ３１

人ꎬ 全年累计发放孤儿最低生活养育金 ３４􀆰 １１

万元ꎻ 全县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５ 人ꎬ 全年累

计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４􀆰 ２ 万元ꎮ 着重加强对无

人监护、 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 失

学辍学、 无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系统录入工作ꎬ

截至年底ꎬ 全县有留守儿童 ２０ 人ꎮ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严厉打击以敛财为目

的的流浪人员行乞行骗ꎬ 通过开展就近救助等

举措ꎬ 跑站人员明显减少ꎬ 有效约束该类人群ꎮ

全年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１４ 人ꎬ 给予救助金

１０７０ 元ꎮ 经过多年的工作ꎬ 全县流浪乞讨现象

明显减少ꎬ 公共场所无未成年人流浪乞讨人员ꎮ

【临时救助】 　 通过乡镇村二级排查和日常走

访ꎬ 及时了解、 掌握、 核实建档立卡贫困户遭

遇突发事件、 意外事故、 罹患重病等特殊情况ꎬ

做到早发现、 早救助、 早干预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起ꎬ 适当提高临时救助标准和发放备用金ꎬ 为

确保困难家庭及时得到救助ꎬ 委托各乡镇人民

政府审批小额临时救助ꎮ 截至年底ꎬ 救助 ２３６

人次ꎬ 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３６􀆰 ０１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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